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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关于土地闲置费
城镇垃圾处理费征管职责划转有关事项的公告

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公告 2021 年第 3 号

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政府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

转有关部署要求及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

改革的意见》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土地闲置费 城镇垃圾处理费

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21〕8 号）、《国家税务

总局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

于土地闲置费 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》（2021

年第 12 号）及我省有关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，我省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征收的

土地闲置费，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等部门负责征收的按行

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的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。

二、土地闲置费由缴纳义务人依据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《征

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》向闲置土地所在地税务部门自行申报缴纳。

三、城镇垃圾处理费可实行自行申报、委托代征和委托代收

等征收方式。

自行申报的缴纳义务人向机构所在地或居住地的税务部门

申报缴纳，机构所在地和垃圾产生地不一致的，向垃圾产生地的

税务部门申报缴纳；属于委托代征（收）范围内的缴纳义务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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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向代征（收）单位缴纳。

城镇垃圾处理费缴费期限，分为月、季、年、次。对按月自

行缴费的，应在月度终了后 15 日内缴费；对按季自行缴费的，

应在季度终了后 15日内缴费；对按年自行缴费的，应在每年 12

月 31日前缴费；对按次自行缴费的，应在缴费义务发生之日起

15 日内缴费。

各地应结合实际，针对不同类型的征收对象，明确具体征收

方式和具体缴费期限。

四、缴纳义务人或代征（收）单位原则上使用《非税收入通

用申报表》申报缴纳土地闲置费、城镇垃圾处理费。

五、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，缴纳义务人或代征（收）单位

可以通过政务服务大厅税务窗口、办税服务厅或电子税务局等渠

道申报缴纳上述非税收入。税务部门提供三方协议联网划扣、第

三方扫码支付、POS 机刷卡、银行转账、现金等多种缴费方式。

本公告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
特此公告。

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

2021 年 6 月 15日


